
7.2.2—146 出口货物劳务免抵退税申报

【事项名称】

出口货物劳务免抵退税申报

【申请条件】

出口货物劳务免抵退税申报包括：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视同出口货物免抵退税

申报、对外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免抵退税申报。

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以下称转登记纳税人）的，其在一般纳税人期

间出口适用增值税退（免）税政策的货物劳务，继续按照现行规定申报和办理出口退（免）

税相关事项。

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出口企业出口货物劳务后，应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次月起至次

年 4月 30 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收齐有关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免抵

退税申报业务。

出口货物劳务的出口日期，按以下原则确定：属于向海关报关出口的货物劳务，以

出口货物报关单信息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属于非报关出口销售的货物以出口发票或

普通发票的开具时间为准；属于保税区内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出口的货物以及经保税区

出口的货物，以货物离境时海关出具的出境货物备案清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

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可以在同一申报期内，既申报免抵退税

又申请办理留抵退税。当期可申报免抵退税的出口销售额为零的，应办理免抵退税零申

报。纳税人既申报免抵退税又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的，税务机关应先办理免抵退税。

1.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

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是指生产企业以自营出口或委托出口方式销售给境外单位

或个人的货物，在海关报关并实际离境后于规定申报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免抵退

税申报。

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业务中的出口货物除指生产企业常规性出口货物外，还包括

视同自产货物、先退税后核销出口货物、经保税区仓储企业出口货物、适用启运港退税

政策出口货物、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出口货物。



2.视同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

视同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的货物范围包括：销售到特殊区域货物、进入列名出口

监管仓库的国内货物、对外承包工程的出口货物、境外投资的出口货物、中标机电产品、

海洋工程结构物产品、销售给国际航班的航空食品、销售到特殊区域的列明原材料等。

3.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免抵退税申报

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免抵退税申报是指出口企业对进境复出口货物或从事

国际运输的运输工具进行的加工修理修配业务在规定申报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

免抵退税申报。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业务类型包括：修理修配船舶、飞机、其他

进境复出口货物以及航线维护（航次维修）。

【设定依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24号）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年第 12号）第二条第（十）项第 1目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退（免）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

5年第 29号）第六条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出口货物退（免）税申报电子数据 1份

2 《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 2份

3 《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附表》 2份

4 《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 1份

5 《免抵退税申报资料情况表》 1份

6 出口发票 1份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报送的《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

退税申报明细表》中的离岸价与相应

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离岸价不一致的

《出口货物离岸价差异原因说

明表》及电子数据
1份

从事进料加工出口业务的企业，在申

报免抵退税前

《进料加工企业计划分配率备

案表》及电子数据
1份



以双委托方式从事进料加工业

务的企业，委托方还应报送代理

进、出口协议

1份

在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申报日期和出

口日期期间，若海关调整商品代码，

导致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商品代码与

调整后的商品代码不一致的

《海关出口商品代码、名称、退

税率调整对应表》及电子数据
1份

购进不计提进项税额的国内免税原材

料用于加工出口货物的

《生产企业出口货物扣除国内

免税原材料申请表》及电子数据
1份

分类管理类别为四类

《出口货物收汇申报表》及收汇

凭证
1份

主管税务机关发现企业存在申报的不

能收汇原因是虚假情形

主管税务机关发现企业存在提供的收

汇凭证是冒用的情形

由于规定原因不能收汇或不能在出口

货物退（免）税申报期的截止之日内

收汇的

《出口货物不能收汇申报表》及

对应证明材料
1份

委托出口货物
代理出口协议以及受托方主管

税务机关签发的代理出口货物

证明

1份

符合条件的生产企业在报送《先退税

后核销资格申请表》及电子数据经税

务机关同意后，申报办理“先退税后

核销”业务

出口合同复印件 1份

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复印件 1份

出口销售明细账复印件 1份

《先退税后核销企业免抵退税

申报附表》及电子数据
1份

年度财务报表 1份

收款凭证复印件 1份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出口货物

对外承包工程合同复印件，出口

企业如属于分包单位的，应补充

报送分包合同（协议）复印件

1份

境外投资的出口货物
商务部及授权单位批准其在境

外投资的文件副本复印件
1份

销售的中标机电产品

招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签发的《中标证明通知书》复印

件

1份



由中国招标公司或其他国内招

标组织签发的中标证明（正本）

复印件

1份

中标人与中国招标公司或其他

招标组织签订的供货合同（协

议）复印件

1份

中标人按照标书规定及供货合

同向用户发货的发货单复印件
1份

中标机电产品用户收货清单 1份

销售中标机电产品的普通发票

或出口发票
1份

外国企业中标再分包给国内企

业供应的机电产品，还应报送与

中标企业签署的分包合同（协

议）复印件

1份

销售给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的自

产的海洋工程结构物

销售合同复印件，并在《生产企

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明

细表》的“备注栏”中需填写购

货企业的纳税人识别号和购货

企业名称

1份

生产并销售给国内和国外航空公司国

际航班的航空食品

与航空公司签订的配餐合同复

印件
1份

航空公司提供的配餐计划表（需

注明航班号、起降城市等内容）
1份

国际航班乘务长签字的送货清

单（需注明航空公司名称、航班

号等内容）

1份

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与境外单位、个人签署的修理修

配合同复印件
1份

维修工作单复印件（对外修理修

配飞机业务提供）
1份



为国外（地区）企业的飞机（船

舶）提供航线维护（航次维修）

的货物劳务，需在《生产企业出

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

的“备注栏”中填写国外（地区）

企业名称、航班号（船名），需

提供与被维修的国外（地区）企

业签订的维修合同复印件，出口

发票，国外（地区）企业的航班

机长或外轮船长签字确认的维

修单据〔需注明国外（地区）企

业名称和航班号（船名）〕

1份

保税区内出口企业或通过保税区仓储

企业报关离境的出口货物

保税区出境货物备案清单或保

税区仓储企业的出境货物备案

清单

1份

企业出口的视同自产货物以及列名生

产企业出口的非自产货物，属于消费

税应税消费品的

《生产企业出口非自产货物消

费税退税申报表》
1份

消费税专用缴款书或分割单 1份

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 1份

委托加工收回应税消费品的代

扣代收税款凭证
1份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1.管理类别为一类的出口企业在 5个工作日内办结退（免）税手续。

2.管理类别为二类的出口企业在 10个工作日内办结退（免）税手续。

3.管理类别为三类的出口企业在 15个工作日内办结退（免）税手续。

4.管理类别为四类的出口企业在 20个工作日内办结退（免）税手续。



5.对需要排除相关疑点及其他按规定暂缓退税的业务不受办结手续时限的限制。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

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栏目

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4.纳税人提供的各项资料为复印件的，均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章。

5.无纸化企业只应报送通过税控数字证书签名后的申报电子数据，相关纸质申报资

料留存备查。

6.在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申报日期和出口日期期间，若海关调整商品代码，导致出

口货物报关单上的商品代码与调整后的商品代码不一致的，应报送《海关出口商品代码、

名称、退税率调整对应表》及电子数据。

7.出口企业应在申报出口退（免）税后 15日内，将所申报退（免）税货物的下列单

证，按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顺序，填写《出口货物备案单证目录》，注明备案单



证存放地点，以备主管税务机关核查。

（1）外贸企业购货合同、生产企业收购非自产货物出口的购货合同，包括一笔购

销合同下签订的补充合同等；

（2）出口货物装货单；

（3）出口货物运输单据（包括：海运提单、航空运单、铁路运单、货物承运单据、

邮政收据等承运人出具的货物单据，以及出口企业承付运费的国内运输单证）。

若有无法取得上述原始单证情况的，出口企业可用具有相似内容或作用的其他单证

进行单证备案。除另有规定外，备案单证由出口企业存放和保管，不得擅自损毁，保存

期为 5年。

视同出口货物及对外提供修理修配劳务不实行备案单证管理。

8.出口企业出口货物因下列原因导致不能收汇的，属于应报送《出口货物不能收汇

申报表》时的规定原因。

（1）因国外商品市场行情变动的，提供有关商会出具的证明或有关交易所行情报

价资料。

（2）因出口商品质量原因的，提供进口商的有关函件和进口国商检机构的证明；

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提供进口国商检机构证明的，提供进口商的检验报告、相关证明材料

和出口单位书面保证函。

（3）因动物及鲜活产品变质、腐烂、非正常死亡或损耗的，提供进口商的有关函

件和进口国商检机构的证明；由于客观原因确实无法提供商检证明的，提供进口商有关

函件、相关证明材料和出口单位书面保证函。

（4）因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提供报刊等新闻媒体的报道材料或中

国驻进口国使领馆商务处出具的证明。

（5）因进口商破产、关闭、解散的，提供报刊等新闻媒体的报道材料或中国驻进

口国使领馆商务处出具的证明。

（6）因进口国货币汇率变动的，提供报刊等新闻媒体刊登或外汇局公布的汇率资

料。

（7）因溢短装的，提供提单或其他正式货运单证等商业单证。



（8）因出口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在申报退（免）税截止期限以后的，提供

出口合同。

（9）因其他原因的，提供主管税务机关认可的有效凭证。

9.申报修理修配船舶退（免）税的，应提供在修理修配业务中使用零部件、原材料

的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货物报关单中“标记唛码及备注”

栏注明修理船舶。

10.符合条件的生产企业申报办理“先退税后核销”业务，仅第一次申报时应报送出

口合同及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复印件。

11.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应当按期申报

免抵退税。当期可申报免抵退税的出口销售额为零的，应办理免抵退税零申报。

12.纳税人既申报免抵退税又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的，应先办理免抵退税，办理免抵退

税后，仍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再办理留抵退税。




	7.2.2—146　出口货物劳务免抵退税申报

